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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ＳＴ

成城

６００２４７

成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昕欣 赖淑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５８８４２ ０７５５－８３５５８８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５６２４８ ０７５５－８３５５６２４８

电子信箱

ｃｃｇｃｘｕ＠１２６．ｃｏｍ ｓｈｕｔｉｎｇｌａｉ＠１２６．ｃｏｍ

1.6

不分配、不转增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报告期内所从事主要业务为国内贸易和房产租赁

:

国内贸易

:

公司依托

2015

年收购的上海君和物资供

应有限公司从事丁苯胶、聚乙烯、二辛脂等非危化学品的贸易

,

主要的经营模式为日内交易

,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

背景下

,

市场物资流动频率趋缓

,

国内物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

如何依托原有供应链

,

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

,

创造新

的利润增长点

,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

已成为现代企业所亟待解决的课题。

2014

年下半年以来

,

非危化学品市场一直

处于跌跌不休的势态

,

进入

2015

年

2

月

,

市场开始好转

,

但短期的成本推动只是昙花一现

,

市场供过于求的供需格局

仍将是市场的长期主要矛盾

,

其前景令人担忧。也造成公司相关贸易利润率较低的现状

,

为了预防和控制贸易风

险

,

公司将于

2016

年调整贸易品类

,

适当缩减非危化学品贸易规模。 商业地产租赁

:

商业地产租赁自公司上市以

来一直是公司重要业务版块之一。在商业地产租赁方面

,

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

主要采用自留产权分零

租赁的模式

,

在营业收入方面依托公司在吉林、哈尔滨的自有商业房地产进行租赁经营

,

收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９

，

６２７．８３ ８７４

，

３５９

，

４５３．７６ １５．２９ １

，

１２５

，

７４７

，

１２８．７８

营业收入

１

，

００５

，

８９８

，

１４６．１９ ２２

，

６７７

，

５４４．９１ ４

，

３３５．６６ ８４

，

３３２

，

６３０．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９

，

４１３

，

７１３．９４ －３４６

，

３５５

，

６６７．３７ １０８．４９ －１

，

２８０

，

９２８

，

３８３．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８９

，

７１１

，

７４０．３２ －３１１

，

９１３

，

８１０．６０ ７１．２４ －１０５

，

７２０

，

０１６．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００

，

１９５

，

９２０．６５ ４５

，

７４６

，

３７２．２８ １１９．０２ ３９２

，

１０２

，

０３９．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

，

８９７

，

８２２．５３ ２

，

２３３

，

９４８．６１ ７４．４８ ７９

，

０３８

，

９４３．３５

期末总股本

３３６

，

４４１

，

６００．００ ３３６

，

４４１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６

，

４４１

，

６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４ －１．０２９５ １０８．４９ －０．３８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７４ －１．０２９５ １０８．４９ －０．３８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０．３１ －１５６．３５

增加

１９６．６６

个百分点

－２８．０８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４

，

９６７

，

５５０．９８ ５

，

１２９

，

０４３．２５ ７６１

，

６２０

，

２４６．５４ ２３４

，

１８１

，

３０５．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８４８

，

５６５．７７ －３７１

，

４３８．８５ －６

，

２８１

，

９２５．６４ ４１

，

９１５

，

６４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５

，

６０１

，

０１８．０１ －３７２

，

１３８．８５ －６

，

７７５

，

２５６．６７ －１１４

，

６３４

，

５５９．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０９

，

６５７．４０ ２

，

５３０

，

６２０．０２ ４

，

６７１

，

０５９．６７ －６９４

，

１９９．７６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２８

，

５４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２６

，

１９１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

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

金信托

－ＸＺＣ１００００９

０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

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

金信托

－ＸＺＣ１１００４１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７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６

，

２６２ ４

，

４３３

，

７８９ １．３２

质押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冻结

４

，

４３３

，

７８９

宣家鑫

２

，

９５９

，

５００ ２

，

９５９

，

５００ ０．８８

无

境内自然

人

孙惠良

１

，

４１９

，

５００ 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无

境内自然

人

刘先军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３７

，

５１４ ０．４９

无

境内自然

人

叶国英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无

境内自然

人

杨成社

１

，

３８８

，

５００ １

，

３８８

，

５００ ０．４１

无

境内自然

人

耿群英

１

，

３７２

，

６００ １

，

３７２

，

６００ ０．４１

无

境内自然

人

李月萍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排名前两位的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托

－

ＸＺＣ１００００９

”和“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托

－

ＸＺＣ１１００４１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均为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联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5

亿元

,

其中国内贸易业务收入

9.85

亿元

;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98%,

商业地产

租赁收入

0.19

亿元

,

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2%,

实现营业成本

9.84

亿元

,

其中国内贸易业务成本

9.79

亿元

,

占成本总额的

99.39%;

商业地产租赁成本为

0.04

亿元

,

占营业成本总额的

0.45%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489.41%,

营业成本经

上年同期增长

4317.15%,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

24.51%

。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变化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10

户

,

其中子公司

6

户

,

具体包括

: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吉林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６７ ９９．６７

吉林市物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哈尔滨物华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商港（北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深圳市成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

,

增加

2

户

,

其中

:

上年在深圳市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市鼎盛泰盈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

本年纳入合并范围

;

本年由深圳市鼎盛泰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取得的曾孙公司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

合并范围变更主休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

---

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亚会

A

审字

(2015)013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 1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 2014

年

3

月

4

日、

5

月

21

日、

10

月

9

日

,

证监会分别以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等原因

,

对成城股份进行立案调查

,

截至审计报告日

,

中国证

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

,

并未形成最终结论。

2

、作为强调事项段说明的事项

: (

一

)

成城股份

2015

年主业收入无

法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支出

,

且形成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坏账准备转回和违约金收入

,

部分子公司继续处于停业状

态

,

逾期借款、非正常经营诉讼败诉导致的需清偿债务尚未清偿。

(1)

成城股份对外担保

3.31

亿元

,

被担保单位的

借款已经逾期

,

虽然被担保单位正在与其债务人和贷款银行协商解决办法

,

但并未消除其担保责任。

(2)

成城股

份对天津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担保

5000

万元

,

逾期后

,

银行将其债权转让

,

但并未消除其担保责任。

(3)

成城股份

2015

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孙公司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虽然取得了

9.85

亿元的营业收

入

,

但毛利额仅

566

万元

,

毛利率仅为

0.57%

。 综上情况

,

我们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能够好转存在疑虑。

虽然成城股份公司管理层正在研究改善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

但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二

)

成

城股份

2014

年

4

月

30

日以前

,

账外开具了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

,2014

年

7

月

26

日

,

成城股份在上海证交所发布对商业

承兑汇票进行全面清理的公告

,

要求持票人与成城股份联系

,

进行确认登记。截至审计报告日

,

尚有

47,100

万元商业

承兑汇票未进行登记和确认

,

成城股份也无法进行会计核算。这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在承兑到期日后

2

年内仍存在

诉讼风险。 公司董事会尊重审计机构的意见

,

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公司将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

,

便于中国证监会尽快得出结论。同时在

2015

年的工作基础上

,

公司仍将通过积极应

诉、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协商沟通

,

最大程度免除不应由公司承担的一切债务责任并推动公司相关企业正常运

营。同时将继续积极追讨公司应收债权

,

积极督促相关债务人按照相关计划积极偿还公司的债权

,

以确保公司自

身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

并使公司具备充沛的资金恢复贸易板块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在保持商业地产租

赁、物业管理相关企业平稳运营同时

,

重点加强贸易板块的运作以恢复自身正常的经营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并

且公司将加强公司治理

,

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长:方项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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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方项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

效。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一、《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一季度报告》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确认

,

公司

2015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13,713.94

元

,

加上历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

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325,255,185.28

元

,

资本公积金为

30,348,878.64

元。

由于公司

2015

年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

,

公司尚未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

,

未达到《公司法》所规定的利润

分配条件。董事会提出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

拟续聘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确定

2016

年年度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5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此项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关于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4

相关规定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

情形已消除

,

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故同意公司按规定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年度报告后

,

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一、《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十二、《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等议案。召

开时间另行通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47� � � �证券简称:*ST成城 编号:2016-015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吴洪霏主持

,

与会监事以记名

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一、《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核后

,

一致认为

:

公司

2015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公司

2015

年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

公司年报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监事

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一季度报告》

监事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6

年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后

,

一致认为

:

公司

2016

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

参与一季度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尊重审计机构的意见。同时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所作出的说明客观、真实、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将认真履行职责

,

对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

,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

策及审议程序符合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规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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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本公司申请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

,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

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

,

公司不申请停牌

,A

股股票

(600247)

正常交易。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

2013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股

票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2014

年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上述导致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

,

但公司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

已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

(

一

)

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被追溯

重述后连续为负值的情形

,

因此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情况

根据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公司

201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和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亚

会

A

审字

(2016)0212

号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195,920.65

元

,

实现营业收入

1,

005,898,146.19

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13,713.94

元。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已经

201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条关于退市风险警示和

13.3.1

条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

项排查。公司认为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

也不触及其他“退

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鉴于此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

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4

相关规定

,

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在交易所审核决定是否撤销对

本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期间

,

公司不申请停牌

,A

股股票

(600247)

正常交易。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方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曹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

，

００４

，

９２９

，

５２７．１２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９

，

６２７．８３ －０．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９１

，

６３４

，

３３３．８４ １００

，

１９５

，

９２０．６５ －８．５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３７３

，

５７２．１５ －２

，

６０９

，

６５７．４０ ９．０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６４

，

３６９

，

８２７．１９ ４

，

９６７

，

５５０．９８ ３

，

２０８．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７２９

，

３６９．０３ －５

，

８４８

，

５６５．７７ －４９．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

，

７４９

，

１０７．１０ －５

，

６０１

，

０１８．０１ －５６．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８８ ４０．３１

减少

４９．１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７４ －４８．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７４ －４８．８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１

，

８６１．２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１５．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其他

１２

，

６３８．１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１９

，

７３８．０７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６

，

１９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

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

托

－ＸＺＣ１００００９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

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

托

－ＸＺＣ１１００４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７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北京银叶金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５

，

０６６

，

１６３ １．５１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３

，

７８９ １．３２ ０

质押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冻结

4,433,789

耿群英

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０．８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先军

１

，

６３７

，

５１４ ０．４９

无 境内自然人

杨成社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０．４３

无 境内自然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２７８

，

９２１ ０．３８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田玉文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３７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振英

１

，

２００

，

２００ ０．３６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单一资金信托

－ＸＺＣ１００００９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单一资金信托

－ＸＺＣ１１００４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银叶金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０６６

，

１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６６

，

１６３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３

，

７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３３

，

７８９

耿群英

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

刘先军

１

，

６３７

，

５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３７

，

５１４

杨成社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０

，

００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１

，

２７８

，

９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７８

，

９２１

田玉文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黄振英

１

，

２００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０

，

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排名前两位的股东“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

托

－ＸＺＣ１００００９

”和“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

托

－ＸＺＣ１１００４１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均为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国

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上期）金额

（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幅度（

％

） 说明

货币资金

６７５

，

４１３．４１ ２

，

７８８

，

９８５．５６ －２

，

１１３

，

５７２．１５ －７５．７８

维持运营的资金支出增加

应收票据

３０２

，

２２１

，

８１７．１６ ７４０

，

８５２

，

２０３．３７ －４３８

，

６３０

，

３８６．２１ －５９．２１

上年度清理债权收到的商业票据

较多

应收账款

３３

，

８９７

，

２３７．１５ １３

，

８０６

，

０８９．６２ ２０

，

０９１

，

１４７．５３ １４５．５２

商品销售的应收客户款增加

预付款项

４８７

，

５４７

，

１６３．７４ ５０

，

３０１

，

１０５．７５ ４３７

，

２４６

，

０５７．９９ ８６９．２６

预付供应商商品采购款增加

存货

１

，

５４０

，

２６９．４１ １１

，

８８９

，

０９２．５１ －１０

，

３４８

，

８２３．１０ －８７．０４

本报告期内无库存商品

应付账款

２０

，

５６０

，

１５９．０３ １２

，

８４１

，

１０９．０３ ７

，

７１９

，

０５０．００ ６０．１１

商品采购的应付款项增加

营业收入

１６４

，

３６９

，

８２７．１９ ４

，

９６７

，

５５０．９８ １５９

，

４０２

，

２７６．２１ ３

，

２０８．８７

开展商品销售业务大幅增加的收

入

营业成本

１６０

，

１２９

，

２１４．０９ ９２０

，

１６５．０６ １５９

，

２０９

，

０４９．０３ １７

，

３０２．２３

同商品销售业务引起的成本增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７

，

５５１

，

４２６．３４ １

，

７１１

，

２４２．９８ ５

，

８４０

，

１８３．３６ ３４１．２８

商品销售业务带来的现金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７９

，

９９５．４３ ３

，

２２５

，

２５３．３１ －１

，

１４５

，

２５７．８８ －３５．５１

人员的减少而相应的支付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９６

，

７８１．５１ ９２５

，

８２６．１４ －５２９

，

０４４．６３ －５７．１４

本期未预先缴纳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５

，

９３９

，

２７３．９１ ３

，

４１４

，

９８５．９５ ２

，

５２４

，

２８７．９６ ７３．９２

本期收到的往来款项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处置非流动资产的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０．００ １０

，

９９６．００ －１０

，

９９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期新增固定资产而支付的现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

2015

年年报被亚太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主要涉及以

下事项

:

1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

:

2014

年

3

月

4

日、

5

月

21

日、

10

月

9

日

,

证监会分别以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等原因

,

对成城股

份进行立案调查

,

截至审计报告日

,

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

,

并未形成最终结论。

2

、作为强调事项段说明的事项

:

(

一

)

成城股份

2015

年主业收入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支出

,

且形成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坏账准备转回和违约金收入

,

部

分子公司继续处于停业状态

,

逾期借款、非正常经营诉讼败诉导致的需清偿债务尚未清偿。

(1)

成城股份对外担保

3.31

亿元

,

被担保单位的借款已经逾期

,

虽然被担保单位正在与其债务人和贷款银行协商解决办法

,

但并未消除其担保责任。

(2)

成城股份对天津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担保

5000

万元

,

逾期后

,

银行将其债权转让

,

但并未消除其担保责任。

(3)

成城股份

2015

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孙公司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虽然取得了

9.85

亿元的营

业收入

,

但毛利额仅

566

万元

,

毛利率仅为

0.57%

。

综上情况

,

我们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能够好转存在疑虑。虽然成城股份公司管理层正在研究改善其持续经营

能力的措施

,

但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二

)

成城股份

2014

年

4

月

30

日以前

,

账外开具了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

,2014

年

7

月

26

日

,

成城股份在上海证交所发布对商业

承兑汇票进行全面清理的公告

,

要求持票人与成城股份联系

,

进行确认登记。截至审计报告日

,

尚有

47,1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

未进行登记和确认

,

成城股份也无法进行会计核算。这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在承兑到期日后

2

年内仍存在诉讼风险。

公司董事会尊重审计机构的意见

,

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

立案调查

,

便于中国证监会尽快得出结论。同时在

2015

年的工作基础上

,

公司仍将通过积极应诉、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协商

沟通

,

最大程度免除不应由公司承担的一切债务责任并推动公司相关企业正常运营。同时将继续积极追讨公司应收债权

,

积

极督促相关债务人按照相关计划积极偿还公司的债权

,

以确保公司自身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

并使公司具备充沛的

资金恢复贸易板块的正常运营。公司将在保持商业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相关企业平稳运营同时

,

重点加强贸易板块的运作以

恢复自身正常的经营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且公司将加强公司治理

,

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签订了《债务清偿协议书》

根据深圳市中技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大陶精密科技

(

香港

)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成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五家公司偿还公司欠款的情况。为厘清各方债务清偿及还款协议履行情况

,

明确

后续还款计划

,

经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与前述五家公司签订了《债务清偿

协议书》。

(

内容详见《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债务清偿协议书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9))

三、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赣证调查通字

(2014)21

号】

,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

律法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本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本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

(

吉证调查字

2014002

号

),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

规

,

未按期披露年报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本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

编号

:

吉证调查字

2014054

号

)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行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报告日

,

上述立案调查尚在进行中

,

目前尚无新的进展。

四、

2014

年

4

月

30

日前

,

在未签订贸易合同、协议

,

未发生实质性贸易的情况下

,

本公司账外开具了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

,

并

且未进行会计处理。公司自

2014

年

6

月起对已开出的所有商票进行了全面清查

,

并对没有基于真实的贸易关系或债权关系的

商票进行收回和作废处理。公司通过要求返还、挂失支付等手段对部分商票进行了除权

;

对涉诉的商票积极进行应诉

,

并将积

极向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进行追偿

;

剩余未向银行申请兑付也未返还给公司的商票

,

公司承担票据责任的风险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减弱直至票据权利消灭。截至报告日

,

已回收并进行作废处理

16000

万元

,

法院宣告挂失止付

4000

万元

,

善意第三方向

法院提起诉讼

4740

万元

(

胜诉

200

万元

),

目前尚有

47000

万元左右

,

无持票人的配合无法进行处理。根据本公司自己梳理的结果

和律师出具的《情况说明》

,

本公司开出的所有票据多数无真实贸易关系

,

故即使本公司承担了票据责任

,

也可立即向票据票面

记载收款人追偿

,

以使本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五、与多家公司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2016

年

3

月公司子公司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君和”

)

与天津天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厚

国际”

)

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

上海君和

2016

年拟向天厚国际采购粮食、粮油、有色金属等商品

,

年度目标贸易额为

4

亿元

,

上海

君和先支付不少于

1.5

亿元作为预付款

,

同时为了便于双方长期合作

,

上海君和另支付给天厚国际不少于

6000

万元作为履约保

证金

(

采购额达到

1.5

亿元后可作为货款结算

)

。累计购买货物价款超过预付款和履约保证金之和后需先支付货款再行提货。截

至目前上海君和已向天厚国际背书了银行承兑汇票

600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

背书了商业承兑汇票

15027.31

万元作为预付

款。

2016

年

3

月公司子公司上海君和与天津信达鑫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信达鑫贸”

)

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

上海君

和

2016

年拟向信达鑫贸采购粮食、粮油、有色金属等商品

,

年度目标贸易额为

4

亿元

,

上海君和先支付不少于

1.5

亿元作为预付

款

,

同时为了便于双方长期合作

,

上海君和另支付给信达鑫贸不少于

650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

采购额达到

1.5

亿元后可作为

货款结算

)

。累计购买货物价款超过预付款和履约保证金之和后需先支付货款再行提货。截止目前上海君和已向信达鑫贸背

书了银行承兑汇票

670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

背书了商业承兑汇票

16135.73

万元作为预付款。

2016

年

4

月公司子公司上海君和与宁波宝骏恒诚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宝骏恒诚”

)

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

上海君和

2016

年拟向宝骏恒诚采购粮食、粮油、有色金属等商品

,

年度目标贸易额为

3

亿元

,

上海君和先支付不少于

1.5

亿元作为预付款。

累计购买货物价款超过预付款后需先支付货款再行提货。 截止目前上海君和已向宝骏恒诚背书了

15222.18

万元商业承兑汇

票作为预付款。

2016

年

4

月公司子公司上海君和与希曦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希曦国际”

)

签订《贸易合作协议》

,

上海君和

2016

年拟向希曦国际采购粮食、粮油、有色金属等商品

,

年度目标贸易额为

3

亿元

,

上海君和先支付不少于

1.5

亿元作为预付款。

累计购买货物价款超过预付款后需先支付货款再行提货。截止目前上海君和已向希曦国际背书了

15000.00

万元作为预付款。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行

应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北京赛伯乐

绿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

、赛伯乐绿科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２

、如赛伯乐绿科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赛伯乐绿

科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的

方式，或者以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经营的

方式，或者将产生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

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长期有

效

否 是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北京赛伯乐

绿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赛伯乐绿科及其实际控制人将尽可能减少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赛伯乐绿

科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

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北京赛伯乐

绿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

６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

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６

个月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了逾期银行贷款利息

,

以及可能判决

败诉的借款合同和账外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计提的损失等

,

将导致本年度经营业绩出现大幅度下滑。

公司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项

日期:201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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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 �公告编号：临2016-036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上市公司

"

或

"

新大洲

"

） 因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正

在筹划股权转让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大洲

A

，股票代码：

000571

）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6

年

1

月

24

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元投资

"

）及实际控制人赵序

宏先生与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恒阳牛业

"

）及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签署了《关于新

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合作之框架协议》，恒阳牛业或其指定主体拟受让新元投资持有的新大

洲

89,481,652

股股份，占新大洲总股本的

10.99%

。新大洲拟收购恒阳牛业

100%

股权及其关联资产。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

<

股份转让及合作框架协议

>

的公告》。

因正在筹划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2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之后于

2016

年

2

月

3

日、

2

月

18

日、

2

月

24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6

年

2

月

25

日经公司申请，公司自

2016

年

2

月

2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之后于

2016

年

3

月

2

日、

3

月

9

日、

3

月

16

日、

3

月

23

日、

3

月

30

日披露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6

年

3

月

28

日新元公司与陈阳友先生为实际控制人的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尚衡冠通

"

）签署了《关于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与转受让双方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

3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的议案》，该议案尚待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和《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之后于

2016

年

4

月

7

日、

4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

议案》。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1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

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之后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与恒阳牛业均成立了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小组，并正在积极研究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在恒阳牛业的配合下，选择审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机构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证券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6-025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将申请材料上报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2016

年

1

月

7

日，中国证

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第

153846

号）。

由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经审慎研究，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并撤回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议案》；

2016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撤回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的申请》。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6

】

273

号），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16-041号

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6-003

号），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2016

年

1

月

25

日、

1

月

29

日、

2

月

6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004

号、

2016-

005

号、

2016-011

号）；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

2016-012

号）；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4

日、

3

月

11

日、

3

月

19

日、

3

月

25

日公司分别发

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013

号、

2016-015

号、

2016-017

号、

2016-018

号、

2016-021

号、

2016-022

号）。

2016

年

3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

案》。

2016

年

4

月

1

日、

4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

025

号、

2016-026

号）。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

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17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2016-029

号）。

201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031

号）。 以上公告内容请详见公司发布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的各项工作，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

告并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小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

序，督促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